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南阳市中心城区存量房“带押过户”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为落实《民法典》对不动产抵押权的规定，保障抵押不动产依法转让，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不动产抵押权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54号）要求，2022年，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牵头市税务局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南阳市中心城区存量房“带押过户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宛不动产〔2023〕29号），成功办理全省首例“带押过户”业务，现试行1年期满。
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有关要求，深化不动产登记和金融便民利企合作，协同做好不动产带押过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自然资源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便民利企服务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9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牵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南阳市税务局、市司法局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南阳监管分局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起草《南阳市中心城区存量房“带押过户”实施方案》，规范相关部门工作分工，进一步提升不动产抵押便利化服务水平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促进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。
2、 政策依据
（一）《民法典》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“抵押期间，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。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按照其约定。抵押财产转让的，抵押权不受影响。”
（二）《自然资源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便民利企服务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9号）
（三）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不动产抵押权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54号）
三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草拟征求意见稿。结合《南阳市中心城区存量房“带押过户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宛不动产〔2023〕29号）试行情况及工作实际，全面梳理服务瓶颈，确定优化提升路径，草拟《南阳市中心城区存量房“带押过户”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新增住建、司法等部门，明确6部门工作分工，进一步梳理业务办理流程图。
（二）专题研究完善。中心副主任朱超组织中心综合科、行政审批服务一科专题研究《南阳市中心城区存量房“带押过户”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进一步补充完善。
（三）组织法制审核。中心法规科及法律顾问对《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稿进行法制审核，法规科对《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稿的格式规范性、内容可操作性及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。
（四）征求意见建议。向联合发文的其他5部门分别发送征求意见书，收到回复5份；结合相关部门反馈意见建议，对《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稿作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四、要点说明
（一）《实施方案》包含三大基本原则，即便民利民、 安全可控、协同高效，通过多部门联动精简环节缩短周期，实施资金监管，加强信息共享，有效破解传统“先赎楼再过户”模式下的资金压力与风险，激活存量房市场活力，实现抵押权与产权同步转移，保障交易安全，优化营商环境。
（二）本方案所指“不动产”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取得并经确权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；住宅类不动产（包括商品房、征迁安置房、房改房、集资房、自建房等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）；非住宅类不动产（包括工业厂房、办公用房、商业用房、车位等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，以及不以公益为目的的养老、教育等社会领域企业以有偿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、设施等 财产）。不良资产处置、不动产司法拍卖等情形均适用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业务。不动产登记簿已记载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，或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实施前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，应当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再行办理。
（三）结合前期工作实际，本方案新增住建、司法等部门，通过探索引入公证提存业务和强化社会中介作用，进一步降低交易风险，提升公众对“带押过户”模式的信任度，同时借助多部门协同，推动政策落地更高效、更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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